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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部门概况
[bookmark: _Toc15377204][bookmark: _Toc15396602][bookmark: _Toc15378445][bookmark: _Toc15377198]一、基本职能及主要工作
（一）基本职能
依照国务院《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城市道路管理条例》，《城市绿化条例》，建设部《城市道路照明设施管理规定》《城建监察规定》及《四川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四川省城市园林绿化条例》等法规，对城市市容市貌、园林绿化、环境卫生、市政设施（道路、照明、河道、排水）维护实施全面管理。
1.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政府的决定，做好城市管理工作。
2.贯彻执行国家和地方关于城市市容市貌、园林绿化、环境卫生、市政设施（道路、照明、河道、排水）维护管理的法律、法规、规章及有关规范性文件。
3.负责制定城市管理目标和计划。按照城市总体规划，研究制定全县城市管理、市政、环卫、城市绿化行业管理的发展战略。
4.按照规定使用城市管理资金。根据市容、市政维护、环卫和绿化管理的部门资金预算，对资金使用实施监督控制。负责资金使用的核算，保证资金的正确使用。
5.负责市容管理。统筹规划协调管理全县城市环境整治工作和“门前四包”工作。负责户外广告及临街各种广告栏、宣传栏、张贴栏、商标牌的位置和审批工作。管理临街建筑物、市政设施、建筑场地、城市交通运输工具等容貌。
6.负责城市环境卫生管理。对市区环境卫生管理实行组织、协调、监督。审查环卫专项设施建设，参与城市新建、改建、扩建项目的环卫配套设施方案审核和方案实施的监督管理。监督环卫有偿服务收费和使用管理。负责逐步推行环卫服务社会化。负责监督检查城区工程施工场地的高空环境卫生和建筑垃圾的管理。
7.负责城市道路的管理。编制年度维护计划并组织实施。负责城市道路管理、维护和维修。负责各类服务性、经营性占道亭棚、摊点和各类市场、停车场（站、台）等的规划、定位审查、审批工作。负责开挖道路和施工堆码占道的审批。
8.负责全县城市路灯的管理。维护管理城市路灯，对市区户外灯饰管理工作进行统筹协调，监督检查。负责重要地段、场所和较大项目灯饰建设方案的审批和竣工验收。负责指导、检查、督促和实施“光亮工程”。
9.负责城市河道管理工作。实行对城市河道和排水设施的容貌、卫生、环境的管理及城市河道、排水设施进行维护和疏淘。
10.负责对城市绿化进行管理、维护。
11.负责市政设施环境卫生。
12.拟定城市管理规范性文件并组织论证和报批。组织参与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
13.负责组织城市管理法规的宣传，提高市民的文明素质和城市意识。负责办理社会各界、新闻媒体有关城市管理的批评建议意见。
14.负责城管执法人员的培训、监督、教育和管理，要求依法执法、文明执法。
15.主管城市管理的行政执法工作，组织城市管理监察队伍，依法查处违反城市管理法律、法规、规章的各种违法行为。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对下列行为予以查处：一是违反城市管理乱搭乱建的行为；二是破坏城市市政、公用设施的行为；三是未按规定位置设置的户外广告；四是建筑施工现场不规范、噪音、扬尘等环节污染；五是侵占道路，人行道、人行道经营、施工的行为；六是其他影响市容环境卫生的行为。
[bookmark: _Toc15377199][bookmark: _Toc15378446]16.承办县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2018年重点工作完成情况
[bookmark: _Toc15396601][bookmark: _Toc15377200]1.开展市容专项治理行动，提升城市形象
一是开展农贸市场、内南街“坐商归店，行商归市”工作，在内南街开展“坐商归店、行商归市”工作，对农贸市场、内南街各商户逐一开展宣传动员工作，并邀请物管公司提前介入，做好租用光大物管岗亭和占用光大二期消防通道进行经营活动的2家商户的沟通协调工作。按照行权职责开展检查，引导商户坐商归店116户，依法疏导占道经营商贩17户，规范店招牌21个，清理垃圾1.5吨，有序规范了农贸市场、内南街经营活动秩序。
二是集中开展光大夜市整治工作集中开展光大、羌兴大道夜市整治工作。经过集中宣传动员，执法人员提前蹲守，严格管控经营时间和占道面积，将果蔬类商户引导至内南街至农贸市场路段，共计23户，取缔大型气垫儿童游乐设施1个，其余商户退至人行道或盲道线以外，确保人行通道畅通，同时要求夜市经营食品类商贩规范采取措施，避免油渍、油烟等污染。依法取缔违规占道摊点2处，依法清除违规搭建帐篷6顶。规范经营儿童游乐设施商户19户、食品类商户8户、服饰类商户17户、其他类3户。
三是规范治理滨河路、城南片区夜市摊点对城南片区和滨河路占道经营及夜市大排档进行了集中整治，营造良好市容环境。对滨河路及城南片区的阿坝州职业学院门口、城南电梯公寓、滨江小区、茂州花园、畅鑫苑、青坡门等11处夜市、烧烤摊点依法进行了规范和整治，依法规范出店经营商户240家，清理规范店招牌82个、烧烤架1个，依法清除违规占道搭建帐篷48顶，消除噪声污染源7处，清理卫生死角44处，清运垃圾9.5吨。排查出安全隐患3处，公共设施损坏4处，处理群众信访投诉2起，均已整改完毕，有效改善了城南片区和滨河路沿线市容市貌秩序。
四是严厉整治砂石运输车辆“抛洒滴漏”行为针对我县境内三轮车、拖拉机、货车抛洒滴漏现象屡禁不止现象，及时安排部署调整执法人员，以大河坝砂石整治执法点为依托，联合交警、水务中心等单位加大对各砂场进入县城辖区各路口的查处力度，采取定点设卡和流动巡逻相结合的模式，以运输砂石、渣土、石子、建筑垃圾等运输车辆为重点，严查货车遗洒运物、超限超载运输等违法违规行为。同时，联合执法工作组在各施工工地路口发放宣传资料,开展抛洒滴漏整治行动宣传工作，积极营造良好的、安全有序的城市环境。共检查并整改砂石运输车辆728辆，有效遏制了我县县城境内道路运输车辆的严重超载抛洒滴漏现象。
五是整治净化校园周边环境针对学校周边流动摊点、占道经营、散发小广告等环境问题，开展校园周边市容环境综合整治活动。坚持“依法规范、文明执法、疏堵结合”的工作原则，以凤仪镇学校、同心幼儿园为重点，采取集中整治与专人巡查相结合的方式，对周边流动摊贩、占道设摊的商贩进行了清理，引导各商户规范经营，杜绝占道经营、出店经营等违法违规行为，营造了良好的校园周边环境。累计清理流动摊点35处，规范经营70余次，切实有效提升了校园周边市容环境秩序，为广大师生营造了良好的市容环境。  
2.注重部门协作，凝聚城市治理合力
一是县城管局围绕安全示范街创建、放心舒心消费城市创建、法治示范机关（单位）创建等创建活动，结合各类专项执法工作，有效联合公安、消防、交警、工商、环保等相关职能部门，集中开展联合执法行动，实现职能整合，层层执法，形成优势互补，在更高标准上促进城市管理执法效能和管理合力的提升。二是通过构建公安、城管、工商、消防等多部门共同管理格局，全方位、立体化、无缝隙治理城市热点、难点问题，突出城市管理部门共同参与，强化了城市管理执法保障，特别是城市管理执法与公安保障作有机结合，加强了对城管执法人员和执法相对人双方的监督，较大程度上防止了执法现场可能发生的冲突，保障城市管理工作有效执行。三是在开展市容市貌集中整治行动，对城区乱搭乱建、乱堆乱放、占道违法经营等现象采取集中强制拆除、限期（立即）改正的同时，加强日常实时监管，定期开展行政检查，对涉及城市管理的违法行为，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杜绝违法案件增量。
3.深入开展城市环境综合整治活动，提高城市品味
一是全面清除城区卫生死角，确保城市干净整洁，对城区环境卫生死角进行全面排查，并形成常态化管理，不留卫生死角，对城区主要街道的“牛皮癣”进行清除，组织专人对城市“牛皮癣”进行不间断清洗，美化、净化了城市容貌。二是全面清掏城市管网，确保汛期安全，对全县城区内供排水系统进行了全面的检查，对影响安全度汛的市政设施雨箅子、污水检查井、排污沟进行了全面清掏，今年共组织人员对全县污水管网，六条防洪沟清理，清掏雨箅子1501个，沉砂池43处。更换城区内损坏的污水井盖、盖板、雨箅子共计400余张，更换垃圾桶200余个。
4.加强绿化管理工作，逐步改善人居环境
一是抓好春季苗木补植工作，在城区补植了各类乔木710株、球状灌木206个、藤蔓植物7020株、栽植万年青苗24000株，移栽过密绿篱7878余平方米，在绿化带安装水总管总水口，切实解决绿化带浇水难问题。加强预防和治理病虫害，抽调专业技术人员，对城区不同树种及绿化进行了有针对性的施药半年共施药20余吨，病虫害防治6次。二是加强城区生态修复，治理岷江东岸祼露边坡2700余米并对该边坡进行覆土加固，防止滑坡、垮塌等地质灾害发生。三是提高绿化精细化管理水平，督促绿化养护公司对日常绿化养护工作的开展，今年发现安全隐患3处，制作安装安全警示标牌106个，更换、维修休闲椅84把、果皮箱89个。
5.加强城市设施管理，美化城市面貌
一是加强安全隐患排查，确保交通和行人安全，对市政设施进行维修维护安排市政维修工作人员在城区范围内开展了市政基础设施（备）排查工作，对全县市政基础设施进行逐一检查，对损坏的市政设施进行维修，全力确保交通行人安全。2019年为确保做好市政维护工作，我局工作人员对县城内道路设施情况进行全面普查，对破损的路面、井座井盖、路沿石、人行道等设施损坏的数量进行详细的记录。全年维修人行道地板砖200平方米，维修道沿210米，修复混凝土路面500米；修补沥青路面坑槽195平方米；修复步行道112平方米；修复河提石栏320米；新增减速带40米；改造雨水管网138米；改造污水管网50米；改造厕所两座。
二是加强路灯的管理维护，确保路灯亮灯率100%，今年我局着重抓好白天维护和夜间巡查工作，并将巡查区域按照网格划分落实到人，对巡查中发现的问题快速解决，及时排除所有故障，确保市民安全出行。今年受理路灯故障60余次，累计完成抢、维修、140班次，维修路灯2100盏次，更换各类光源电器1800件套，维修电缆60处，更换电缆300余米，为城市建设、经济建设和方便群众工作生活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6.做好污水处理工作，确保污水处理厂排放达标
今年共处理污水95.91万吨，平均每日处理污水0.35万余吨。日常检修水泵、推进器等18台次；出水水质达到《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1级A标标准。加强对各机组日常巡查与检修，对老旧细格栅进行拆除更换。定期对各机组进行巡查、检修，每天安排专人不定时对所有机组巡查一次，半个月对污水官网巡查一次，设备定期添加机油、黄油。对中控系统、鼓风机进行维修，切实加强在线各项指标监测和安全隐患排查，确保各项数据安全达标排放，确保全年无安全事故发生。
 7.加强垃圾无害化处理，确保垃圾填埋场汛期安全
今年垃圾场职工进行24小时上班、值班制度，发现解决库区周边乱到垃圾、建渣6起,挡回垃圾35余车。全年垃圾场处理污水1731吨。使用药物3462毫升，应急抢修管网200多米，巡查渗漏液管网15次，巡查库区300多次，抢修道路2次，对库区和中转站安装监控，维修调节池防护栏。
8.强化宣传引导，引领城市文明新风尚
通过在茂县政府网站、县电视台、微信、LED显示屏、城区公示栏发布通告和悬挂宣传横幅标语等多种方式，广泛宣传城市市容市貌执法工作;各片区执法人员走街串巷，向商铺、流动商贩、群众发放宣传单和手册，宣传城市管理的有关知识，引导广大市民、商户、流动摊贩知法、懂法、守法。在县城区发放宣传单3000余份，宣传册《致广大群众的一封告知书》5000余册。积极宣传城市管理法律法规知识，充分调动群众参与城市管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营造社会关心支持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工作的良好氛围。
9.严格管理，全面加强班子建设和队伍建设
为了进一步加强我局的党风廉政建设，从抓党支部建设入手，不断加强支部建设，着力推进了各项工作，发挥了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从而提高党员干部素质，有力促进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落实，推动我局的整体工作开展。一是严格党的组织生活，坚持“三会一课”、民主生活会和组织生活会、谈心谈话等制度，推进党支部建设制度化、规范化。二是狠抓学习，制订具体的学习计划，对学习时间、学习方法、学习形式都进行了规定。坚持每周的学习制度，党支部和办公室组织进行集中学习。
10.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确保如期实现脱贫攻坚目标
今年,我局认真按照县脱贫领导小组的相关要求，一方面帮助联系村理清了发展思路，制定出了切实可行的改善贫困人口生产和生活条件的计划和措施。另一方面多次开展走访贫困户，通过面对面交谈、心贴心交流，充分对贫困家庭的调查摸底后进行分类，按照致贫原因不同，分别对待，对症下药,给结对帮扶对象指明发展方向
2、 机构设置
茂县城市管理局属一级预算单位。





第二部分 2019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1、 [bookmark: _Toc15396603][bookmark: _Toc15377205]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19年度收支总计6774.12万元。与2018年相比，收入总计增加5597.61万元；增长82%。主要变动原因是项目资金数量增加。

[bookmark: _Toc15377206][bookmark: _Toc15396604]






二、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2019年本年收入合计6692.69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1692.74万元，占 25.29 %；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4999.95万元，占 74.7 %；上级补助收入 0 万元，占 0 %；事业收入 0 万元，占 0 %；经营收入0万元，占0%；附属单位上缴收入0万元，占0%；其他收入0万元，占0%。



图2：收入决算结构图





[bookmark: _Toc15396605][bookmark: _Toc15377207]





三、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19年本年支出合计5686.98万元，其中：基本支出589.49万元，占 10.37 %；项目支出5097.48万元，占 89.63 %。
图3：支出决算结构图







[bookmark: _Toc15396606][bookmark: _Toc15377208]
四、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19年财政拨款收入总计6774.12万元。与2018年收入相比，财政拨款收入增加5597.61万元，增长82.63%。主要变动原因是项目资金数量增加。
2019年财政拨款支出总计6774.12万元。与2018年支出相比，财政拨款支出增加5597.61万元，增长82.63%。主要变动原因是项目资金数量增加。

图4：财政拨款收、支决算总计变动情况

     





[bookmark: _Toc15396607][bookmark: _Toc15377209]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bookmark: _Toc15377210]（一）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
2019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1183.58万元，占本年支出合计的 20 %。与2018年相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增加102.18万元，增长0.8%。主要变动原因是项目增加。


图5：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变动情况

[bookmark: _Toc15377211]（






(二）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结构情况
2019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1183.58万元，主要用于以下方面:节能环保（类）支出177.61万元，占16%；城乡社区（类）支出879.22万元，占74%；住房保障（类）支出39.09万元，占3%；社会保障和就业（类）支出58.4万元，占4%；农林水（类）支出0.84万元，占1%；卫生健康（类）支出28.42万元，占2%。
图6：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结构




（


[bookmark: _Toc15377212]（三）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
[bookmark: _Toc15377213][bookmark: _Toc15378460][bookmark: _Toc15377444]2019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决算数为1183.58，完成预算100 %。其中：
1.节能环保支出（类）自然生态保护（款）生态保护（项）:  支出决算为177.61万元，完成预算100%。
2.城乡社区支出（类）城乡社区管理事务（款）行政运行（项）: 支出决算为879.22万元，完成预算100%.
3.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住房公积金（项）: 支出决算为39.09万元，完成预算 100%。
4.社会保障和就业（类）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费（款）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项）: 支出决算为58.4万元，完成预算100%。
5.卫生健康（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行政单位医疗（项）:支出决算为28.42万元，完成预算 100%。
6.农林水支出（类）扶贫（款）其他扶贫支出（项）:支出决算为0.84万元，完成预算 100%。
[bookmark: _Toc15396608][bookmark: _Toc15377214]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19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589.49万元，其中：
人员经费557.75万元，主要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绩效工资、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职业年金缴费、其他社会保障缴费、其他工资福利支出、离休费、退休费、抚恤金、生活补助、奖励金、住房公积金。
　　日常公用经费31.74万元，主要包括：办公费、手续费、电费、邮电费、差旅费、因公出国（境）费用、维修（护）费、培训费、委托业务费、工会经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其他交通费、税金及附加费用、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办公设备购置、专用设备购置、信息网络及软件购置更新、其他资本性支出等。
[bookmark: _Toc15377215][bookmark: _Toc15396609]七、“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bookmark: _Toc15377216]（一）“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bookmark: _Toc15377217]2019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为3.95万元，完成预算100%，决算数与预算数持平。
（二）“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说明
2019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中，因公出国（境）费支出决算0万元，占0%；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决算3.95万元，占100%；公务接待费支出决算0万元，占0%。
（图7：“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结构）
1.因公出国（境）经费支出0万元，完成预算0%。全年安排因公出国（境）团组0次，出国（境）0人。
2.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3.95万元,完成预算100%。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决算比2018年下降0.04万元，下降0.01%。主要原因是我局积极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 及省委省政府十项规定要求，加强公务用车使用管理，从严控制公务用车行为。
其中：公务用车购置支出0万元。全年按规定更新购置公务用车0辆，金额0元。截至2019年12月底，单位共有公务用车13辆，其中：主要领导干部用车0辆、机要通信用车0辆、应急保障用车0辆、 执法执勤用车0辆、普通用车13辆。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支出3.95万元。主要用于出差、下乡等所需的公务用车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等支出。
3.公务接待费支出0万元，完成预算0%。
4.国内公务接待支出0万元。
[bookmark: _Toc15396610][bookmark: _Toc15377218]5.外事接待支出0万元。
八、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19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支出4503.4万元。
9、 [bookmark: _Toc15396611][bookmark: _Toc15377219]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茂县城市管理局2019年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支出。
[bookmark: _Toc15396612][bookmark: _Toc15377221]十、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bookmark: _Toc15377222]（一）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
2019年，城市管理局机关运行经费支出31.74万元，比2018年减少12.4万元，下降28.09%。主要原因是人员减少。
[bookmark: _Toc15377223]（二）政府采购支出情况
2019年，城市管理局政府采购支出总额205.72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支出0万元、政府采购工程支出0万元、政府采购服务支出205.72万元。主要用于茂县全城城区环卫清扫保洁服务。授予中小企业合同金额205.72万元，占政府采购支出总额的100%。
[bookmark: _Toc15377224]（三）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城管局共有车辆13辆，其中：领导干部用车0辆、一般公务用车1辆、一般执法执勤用车0辆、特种专业技术用车0辆、其他用车12辆，其他用车主要是用于城管局日常办公及清扫保洁、绿化养护等。单价50万元以上通用设备0台（套），单价100万元以上专用设备0台（套）。
城管局共有车辆13辆，其中：主要领导干部用车0辆、一般公务用车1辆、一般执法执勤用车0辆、特种专业技术用车0辆、其他用车12辆，其他用车主要是用于城管局日常办公及清扫保洁、绿化养护等。单价50万元以上通用设备0台（套），单价100万元以上专用设备0台（套）。
（四）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根据预算绩效管理要求，预算执行过程中，选取5个项目开展绩效监控，年终执行完毕后，对5个项目开展了绩效目标完成情况梳理填报。
本部门按要求对2019年部门整体支出开展绩效自评，从评价情况来看部门整体资金的绩效目标达到了预期效果，成本控制达到了预期目标，使各部门正常运转，发挥好城市管理局的作用，搞好全城的绿化养护及栽植、全城的环境卫生清扫、市政设施维修维护等工作，为全县老百姓提供了一个舒适优美的环境，为我县下一步创建全域旅游城市打下了基础，今后要加大管理力度，提高工作效率，合理安排人员和资金，用更少的资金办更多的事。
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本部门在2019年度部门决算中反映“2019年度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资金（2019年污水处理厂运行维护费）”,“（茂县城区绿化管护项目）”，“（茂县城区环卫清扫保洁服务项目 ）”“（生活及餐厨垃圾处理费）”“（垃圾清运费）”5个项目绩效目标实际完成情况。
1.2019年度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资金（2019年污水处理厂运行维护费）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综述。项目全年预算数 300 万元，执行数为 117.37 万元，完成预算的 39.12 %。通过项目实施，2019年我厂全年共处理污水：121.87万吨，COD削减221.803吨，氨氮削减量：10.6514吨；我厂设计排放标准：《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B标，实际执行《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A标。为了确保污水全收集全处理，污水处理厂采取3班倒24小时值班制不间断处理。聘请邛崃中机建公司进行技术指导服务，聘请成都雅奕丰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监测设备维护服务，聘请成都中测凯乐有限公司进行每月水质监测服务，有效确保了污水处理各项数据指标安全达标。茂县污水处理厂自运行以来，始终坚持以安全生产为基础，采用科学化的管理手段，积极做好生产工艺和生产设备的监控，严格执行设备维修保养制度，保证污水处理厂安全、持续、稳步运行。
2.茂县城区环卫清扫保洁服务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综述。项目全年预算数 334.92 万元，执行数为334.92万元，完成预算的100%。通过项目实施，完成茂县城区1、茂县县城公共区域环卫清扫保洁，包含已建成的市政道路、人行道、公共广场、垃圾中转站、雨鼻子、公共围栏、道路边沟、边坡、桥梁、涵洞、果皮箱、垃圾桶、垃圾转运箱等市政公共设施的环境卫生管理和清扫保洁，清扫区域面积约65万平方米。2、公厕管护，县城区8座公共厕所日常运行保洁管理和维修维护。全县城区环境卫生得到明显改善，并充分有效的提高了城区环卫保洁。
3.垃圾清运费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综述。项目全年预算数 150 万元，执行数为 150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0 %。通过项目实施完成了茂县城区所有垃圾清运，全年垃圾清运数量28800吨，使全县城区环境卫生得到改善，并充分有效的提高了城区环境卫生干净、整洁。
4.茂县城区绿化管护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综述。项目全年预算数 269.97 万元，执行数为  269.97万元，完成预算的 100 %。通过项目实施完成了茂县城区所有园林绿化景观带养护，景观带内所有附属设施的维护以及水景观、龙洞沟、水巷子、药沟、水西沟等临河段的清掏工作。养护总面积896.2亩以及4581株行道树。使全县城区绿化管护得到改善，并充分有效的提高了城区绿化效果。
5.污水处理厂调节池建设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综述。项目全年预算数 92.28 万元，执行数为 12.8 万元，完成预算的 13.87 %。2019年12月底，污水处理厂新建调节池项目只支付了地勘、环平，项目建议书等费用。通过项目实施实现城市建设与环境建设的经济效益，城市效益及环境效益。 
	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表
(2019 年度)

	项目名称
	2019年度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资金（2019年污水处理厂运行维护费）

	预算单位
	茂县城市管理局

	预算执行情况(万元)
	预算数:
	300万元
	执行数:
	117.37万元

	
	其中-财政拨款:
	
	其中-财政拨款:
	

	
	其它资金:
	
	其它资金:
	

	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目标

	
	为了确保污水全收集全处理，污水处理厂采取3班倒24小时值班制不间断处理。2019年通过招标将茂县污水处理厂特许经营权交于阿坝州茂县兴蓉有限公司运营。

	茂县污水处理厂的运行有效减少了COD（化学需氧量）、NH3(氨氮)等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改善了全县水域环境质量，促进了全县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2019年我厂全年共处理污水：121.87万吨，COD削减221.803吨，氨氮削减量：10.6514吨；我厂设计排放标准：《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B标，实际执行《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A标

	绩效指标完成情况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预期指标值(包含数字及文字描述)
	实际完成指标值(包含数字及文字描述)

	
	项目完成指标
	成本指标
	成本测算
	污水处理厂资金预算为300万元。
	在2018年度实际支付了117.37万元

	
	项目完成指标
	数量指标
	处理污水数据
	2019年我厂全年共处理污水：121.87万吨，COD削减221.803吨，氨氮削减量：10.6514吨；
	2019年我厂全年共处理污水：121.87万吨，COD削减221.803吨，氨氮削减量：10.6514吨；

	
	项目完成指标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当年12月底
	2019年3月底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拟达成效
	本工程围绕岷江水质和节能减排，改善茂县县城的排水现状，从原有的不完善的雨污合流制，改善成不完全分流制，对现状雨污合流的沟渠进行截流，将污水接入污水干管，并加大对城市雨污合流片区的改造，远期则达到雨、污完全分流制，同时配合国家和地方环保部门将这项工作做好、做实。使茂县污水处理厂的尾水能够全面达到排放标准，这样有利于控制茂县下游岷江水端的水质污染，彻底改善茂县的环境状况，为民创造良好的居住环境，促进社会稳定发展，为茂县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更为良好的环境

	本工程围绕岷江水质和节能减排，改善茂县县城的排水现状，从原有的不完善的雨污合流制，改善成不完全分流制，对现状雨污合流的沟渠进行截流，将污水接入污水干管，并加大对城市雨污合流片区的改造，远期则达到雨、污完全分流制，同时配合国家和地方环保部门将这项工作做好、做实。使茂县污水处理厂的尾水能够全面达到排放标准，这样有利于控制茂县下游岷江水端的水质污染，彻底改善茂县的环境状况，为民创造良好的居住环境，促进社会稳定发展，为茂县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更为良好的环境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开展工作满意度
	预期满意度为100%
	实际满意度为95%

	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表
(2019 年度)

	项目名称
	茂县城区绿化管护项目

	预算单位
	茂县城市管理局

	预算执行情况(万元)
	预算数:
	194.44万元
	执行数:
	193.63万元

	
	其中-财政拨款:
	
	其中-财政拨款:
	

	
	其它资金:
	
	其它资金:
	

	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目标

	
	完成茂县城区所有园林绿化景观带养护，景观带内所有附属设施的维护以及水景观、龙洞沟、水巷子、药沟、水西沟等临河段的清掏工作。
	完成茂县城区所有园林绿化景观带养护，景观带内所有附属设施的维护以及水景观、龙洞沟、水巷子、药沟、水西沟等临河段的清掏工作。养护总面积896.2亩以及4581株行道树。

	绩效指标完成情况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预期指标值(包含数字及文字描述)
	实际完成指标值(包含数字及文字描述)

	
	项目完成指标
	成本指标
	成本测算
	绿化管护项目资金预算194.44万元
	在2019年度实际支付了193.63万元

	
	项目完成指标
	数量指标
	完成养护数据
	成茂县城区所有园林绿化景观带养护，景观带内所有附属设施的维护以及水景观、龙洞沟、水巷子、药沟、水西沟等临河段的清掏工作。养护总面积896.2亩以及4581株行道树。
	成茂县城区所有园林绿化景观带养护，景观带内所有附属设施的维护以及水景观、龙洞沟、水巷子、药沟、水西沟等临河段的清掏工作。养护总面积896.2亩以及4581株行道树。

	
	项目完成指标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18年3月
	2019年3月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达到效益
	全县城区绿化管护得到改善，并充分有效的提高了城区绿化效果
	全县城区绿化管护得到改善，并充分有效的提高了城区绿化效果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开展工作满意度
	预期满意度为100%
	实际满意度为90%



	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表
(2019 年度)

	项目名称
	垃圾清运费

	预算单位
	茂县城市管理局

	预算执行情况(万元)
	预算数:
	150万元
	执行数:
	150万元

	
	其中-财政拨款:
	
	其中-财政拨款:
	

	
	其它资金:
	
	其它资金:
	

	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目标

	
	完成茂县城区所有垃圾清运。
		完成茂县城区所有垃圾清运，全年垃圾清运数量28800吨，




	绩效指标完成情况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预期指标值(包含数字及文字描述)
	实际完成指标值(包含数字及文字描述)

	
	项目完成指标
	成本指标
	成本测算
	垃圾清运项目资金预算150万元
	在2019年度实际支付了150万元

	
	项目完成指标
	数量指标
	完成养护数据
	完成茂县城区所有垃圾清运工作
	完成茂县城区所有垃圾清运工作，全年垃圾清运数量28800吨。

	
	项目完成指标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18年6月
	2019年5月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达到效益
	全县城区环境卫生得到改善，并充分有效的提高了城区环境卫生干净、整洁
	全县城区环境卫生得到改善，并充分有效的提高了城区环境卫生干净、整洁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开展工作满意度
	预期满意度为100%
	实际满意度为93%

	


	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表
(2019 年度)

	项目名称
	茂县城区环卫清扫保洁服务项目

	预算单位
	茂县城市管理局

	预算执行情况(万元)
	预算数:
	225.91万元
	执行数:
	225.91万元

	
	其中-财政拨款:
	
	其中-财政拨款:
	

	
	其它资金:
	
	其它资金:
	

	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目标

	
	完成茂县城区1、茂县县城公共区域环卫清扫保洁，包含已建成的市政道路、人行道、公共广场、垃圾中转站、雨鼻子、公共围栏、道路边沟、边坡、桥梁、涵洞、果皮箱、垃圾桶、垃圾转运箱等市政公共设施的环境卫生管理和清扫保洁，清扫区域面积约65万平方米。2、公厕管护，县城区8座公共厕所日常运行保洁管理和维修维护。
		完成茂县城区1、茂县县城公共区域环卫清扫保洁，包含已建成的市政道路、人行道、公共广场、垃圾中转站、雨鼻子、公共围栏、道路边沟、边坡、桥梁、涵洞、果皮箱、垃圾桶、垃圾转运箱等市政公共设施的环境卫生管理和清扫保洁，清扫区域面积约65万平方米。2、公厕管护，县城区8座公共厕所日常运行保洁管理和维修维护。




	绩效指标完成情况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预期指标值(包含数字及文字描述)
	实际完成指标值(包含数字及文字描述)

	
	项目完成指标
	成本指标
	成本测算
	清扫保洁服务项目资金预算225.91万元
	在2019年度实际支付了225.91万元

	
	项目完成指标
	数量指标
	完成清扫保洁数据
	完成茂县城区公共区域环卫保洁
	完成茂县城区公共区域环卫保洁，清扫面积65万平方米，含8座城区公厕

	
	项目完成指标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18年7月
	2019年7月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达到效益
	全县城区环境卫生得到明显改善，并充分有效的提高了城区环卫保洁。
	全县城区环境卫生得到明显改善，并充分有效的提高了城区环卫保洁。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开展工作满意度
	预期满意度为100%
	实际满意度为95%

	





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表
(2019 年度)

	项目名称
	污水处理厂调节池建设项目

	预算单位
	茂县城市管理局

	预算执行情况(万元)
	预算数:
	92.28万元
	执行数:
	12.8万元

	
	其中-财政拨款:
	
	其中-财政拨款:
	

	
	其它资金:
	
	其它资金:
	

	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目标

	
	新建污水处理厂调节池1680立方米、配套管网设施，提升泵及调节池安全防护设施
	到2019年12月底，污水处理厂新建调节池项目只支付了地勘、环平，项目建议书等费用

	绩效指标完成情况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预期指标值(包含数字及文字描述)
	实际完成指标值(包含数字及文字描述)

	
	项目完成指标
	数量指标
	调节池建配套设
	新建污水处理厂调节池1680立方米、配套管网设施，提升泵及调节池安全防护设施
	2019年12月底，污水处理厂新建调节池项目只支付了地勘、环平，项目建议书等费用

	
	项目完成指标
	成本指标
	成本测算
	年初预算为92.28万元
	年底实际执行为12.8万元，完成预算的13.87%

	
	项目完成指标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当年12月底
	2019年12月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拟达成效
	随着城市现代化建设迅速发展，生活污水排放量不断增加，使得现有污水处理调节池无法达到污水处理调节作用。过多得生活污水排放量超出现有的污水调节池调节功能，造成调节池不能满足使用，为解决上述问题，改善使用功能，实现城市建设与环境建设的经济效益，城市效益及环境效益
	随着城市现代化建设迅速发展，生活污水排放量不断增加，使得现有污水处理调节池无法达到污水处理调节作用。过多得生活污水排放量超出现有的污水调节池调节功能，造成调节池不能满足使用，为解决上述问题，改善使用功能，实现城市建设与环境建设的经济效益，城市效益及环境效益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开展工作满意度
	预期满意度为100%
	实际满意度为80%



2.部门开展绩效评价结果
本部门按要求对2019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情况开展自评，《城管局2019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报告》见附件。



第3部分 [bookmark: _Toc15396613][bookmark: _Toc15377225]名词解释

1.财政拨款收入：指单位从同级财政部门取得的财政预算资金。
2.事业收入：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活动取得的收入。
3.经营收入：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
4.其他收入：指单位取得的除上述收入以外的各项收入。
5.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指事业单位在当年的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入、经营收入、其他收入不足以安排当年支出的情况下，使用以前年度积累的事业基金（事业单位当年收支相抵后按国家规定提取、用于弥补以后年度收支差额的基金）弥补本年度收支缺口的资金。 
6.年初结转和结余：指以前年度尚未完成、结转到本年按有关规定继续使用的资金。 
7.结余分配：指事业单位按照事业单位会计制度的规定从非财政补助结余中分配的事业基金和职工福利基金等。
8、年末结转和结余：指单位按有关规定结转到下年或以后年度继续使用的资金。
9.城乡社区支出（类）城乡社区管理事务（款）其他城乡社区管理事务支出（项）：指除上述项目以外其他用于城乡社区管理食物方面的支出。
10.城乡社区支出（类）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款）其他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项）:指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其他方面的支出。不包括市县级政府当年按规定用土地出让收入向中央和省级政府缴纳的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支出。
11.城乡社区支出（类）国有土地收益基金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款）其他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支出（项）：指从国有土地收益基金安排用于其他支出。
12.城乡社区支出（类）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款）城市环境卫生支出（项）：指城乡社区道路清扫、垃圾清运与处理、公厕建设与维护，园林绿化等方面的支出。
13.节能环保支出（类）自然生态保护（款）生态保护（项）: 指用于生态功能保护区、生态示范区、生态省（市、县）管理及能力建设、日常管护、宣教、试点示范等支出，生态修复支出，资源开发生态监管等支出。
14.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费（款）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项）: 指机关事业单位实施养老保险制度由单位缴纳的养老保险费支出。
15.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费（款）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项）: 指机关事业单位实施养老保险制度由单位实际缴纳的职业年金支出。
16.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行政单位医疗（项）:指财政部门安排的行政单位（包括实行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下同）基本医疗保险缴费经费，未参加医疗保险的行政单位的公费医疗经费，按国家规定享受离休人员、红军老战士待遇人员的医疗经费。
17.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事业单位医疗（项）:指指财政部门安排的事业单位基本医疗保险缴费经费，未参加医疗保险的行政单位的公费医疗经费，按国家规定享受离休人员的医疗经费。
18.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住房公积金（项）: 指行政事业单位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规定的基本工资和津贴补贴以及规定比例为职工缴纳的住房公积金。
19.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20.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21.经营支出：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发生的支出。
22.“三公”经费：指部门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车辆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23.机关运行经费：为保障行政单位（含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运行用于购买货物和服务的各项资金，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

[bookmark: _Toc15377226]

第4部分  附件

[bookmark: _Toc15396616]城市管理局2019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一、部门概况
（一）机构组成
茂县城市管理局，于2007年12月经茂县机构编制委员会批复正式成立，机构性质为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单位内设城市管理局机关、城监执法大队、清洁卫生管理所构成。
（二）机构职能
依照国务院《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城市道路管理条例》，《城市绿化条例》，建设部《城市道路照明设施管理规定》、《城建监察规定》及《四川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四川省城市园林绿化条例》等法规，对城市市容市貌、园林绿化、环境卫生、市政设施（道路、照明、河道、排水）维护实施全面管理。
1.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政府的决定，做好城市管理工作。
2.贯彻执行国家和地方关于城市市容市貌、园林绿化、环境卫生、市政设施（道路、照明、河道、排水）维护管理的法律、法规、规章及有关规范性文件。
3.负责制定城市管理目标和计划。按照城市总体规划，研究制定全县城市管理、市政、环卫、城市绿化行业管理的发展战略。
4.按照规定使用城市管理资金。根据市容、市政维护、环卫和绿化管理的部门资金预算，对资金使用实施监督控制。负责资金使用的核算，保证资金的正确使用。
5.负责市容管理。统筹规划协调管理全县城市环境整治工作和“门前四包”工作。负责户外广告及临街各种广告栏、宣传栏、张贴栏、商标牌的位置和审批工作。管理临街建筑物、市政设施、建筑场地、城市交通运输工具等容貌。
6.负责城市环境卫生管理。对市区环境卫生管理实行组织、协调、监督。审查环卫专项设施建设，参与城市新建、改建、扩建项目的环卫配套设施方案审核和方案实施的监督管理。监督环卫有偿服务收费和使用管理。负责逐步推行环卫服务社会化。负责监督检查城区工程施工场地的高空环境卫生和建筑垃圾的管理。
7.负责城市道路的管理。编制年度维护计划并组织实施。负责城市道路管理、维护和维修。负责各类服务性、经营性占道亭棚、摊点和各类市场、停车场（站、台）等的规划、定位审查、审批工作。负责开挖道路和施工堆码占道的审批。
8.负责全县城市路灯的管理。维护管理城市路灯，对市区户外灯饰管理工作进行统筹协调，监督检查。负责重要地段、场所和较大项目灯饰建设方案的审批和竣工验收。负责指导、检查、督促和实施“光亮工程”。
9.负责城市河道管理工作。实行对城市河道和排水设施的容貌、卫生、环境的管理及城市河道、排水设施进行维护和疏淘。
10.负责对城市绿化进行管理、维护。
11.负责市政设施环境卫生。
12.拟定城市管理规范性文件并组织论证和报批。组织参与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
13.负责组织城市管理法规的宣传，提高市民的文明素质和城市意识。负责办理社会各界、新闻媒体有关城市管理的批评建议意见。
14.负责城管执法人员的培训、监督、教育和管理，要求依法执法、文明执法。
15.主管城市管理的行政执法工作，组织城市管理监察队伍，依法查处违反城市管理法律、法规、规章的各种违法行为。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对下列行为予以查处：一是违反城市管理乱搭乱建的行为；二是破坏城市市政、公用设施的行为；三是未按规定位置设置的户外广告；四是建筑施工现场不规范、噪音、扬尘等环节污染；五是侵占道路，人行道、人行道经营、施工的行为；六是其他影响市容环境卫生的行为。
16.承办县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三）人员概况
我单位属独立编制机构和独立核算的事业单位。人员编制数22人，其中：事业编制22人；2019年末实有在职职工28人，退休人员15人。
2、 部门财政资金收支情况
（一）部门财政资金收入情况
2019年部门经费财政总收入6774.15万元。其中：年初结转结余81.41万元；本年收入1692.69万元。
（二）部门财政资金支出情况
2019年部门经费总支出1183.58万元，全部用于单位正常支出。主要用于以下方面:城乡社区支出（类）879.22万元，占74%；节能环保支出（类）177.61万元，占16%；社会保障和就业（类）支出58.4万元，占4%；医疗卫生支出（类）28.42万元，占2%；住房保障支出（类）39.09万元，占3%。农林水（类）支出0.84万元，占1%。
三、部门整体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一）部门预算管理
我局按照茂财发【2020】40 号文件的规定和要求积极且严格的开展本单位本部门预算支出绩效的自评工作。着重检查关于部门经费的账务处理和财务管理情况，做到账账相符、账实相符，如实反映本单位部门经费的使用管理情况。
（二）结果应用情况
部门整体资金的绩效目标达到了预期效果，成本控制达到了预期目标，使各部门正常运转，发挥好城市管理局的作用，搞好全城的绿化养护及栽植、全城的环境卫生清扫、市政设施维修维护等工作，为全县老百姓提供了一个舒适优美的环境，为我县下一步创建全域旅游城市打下了基础，今后要加大管理力度，提高工作效率，合理安排人员和资金，保障重 点支出，调整支出结构。
四、评价结论及建议
（一）评价结论
2019年度我局在预算编制方面严格按照县级部门预算编制通知的有关要求按时更新基础数据，按时完成预算编制工作并提交预算草案，同时预算编制内容准确，绩效目标完备，预控指标细化，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自查自评结果良好，全年基本支出保证了部门的正常运行和日常工作的正常开展，项目支出保障了重点工作的开展，达到预期绩效目标，根据2019年县级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表自评得分 93分。
（二）存在问题
绩效目标设定有待更科学更合理。
（三）改进建议

针对存在的问题，我们将进一步科学设定绩效目标，加 强预算执行管理。一是改进部门收支预算编制，夯实预算基 础工作，提高预算编制质量；二是认真研究政策，加强项目 绩效目标审核，力求科学合理；三是认真研究重点项目的执 行，特别是涉及政府采购的项目，提早规划，提前实施，确 保项目顺利实施，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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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0.2529	0.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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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589.49	5097.48	

财政拨款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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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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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额	
节能环保	城乡社区	住房保障	社会保障和就业	177.61	879.22	39.09	58.4	

 
销售额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公务接待费	3.97	879.22	

图1：收、支决算总计变动情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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